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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政数审批〔2021〕58号  

  

吉林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你单位《吉林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关于报批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业务

申办系统“跨省通办”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收悉，根据《吉林省政务

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吉政数联〔2020〕9 号）有关规定，经研究，

原则同意建设本项目，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建设单位及责任人  

项目建设单位为吉林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项目责任人为冯秋红，项目

负责人为于宁、辛玉辉。  

二、建设目标  



参照《全国残联信息化服务平台框架方案》，基于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

联网认证管理系统，实现残疾人按比例就业业务的跨省通办，做好残疾人按比

例就业年审工作，贯彻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帮助广大单位对政策应知尽知，

减免优惠应享尽享，促进各项优惠政策落实落地，协同各部门与残疾人按比例

就业相关的数据对接和共享，为按比例就业网上审核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做

到线上线下跨省业务无差别受理。  

三、主要建设内容  

在吉林省级部署标准版残疾人按比例就业业务申办系统，实现标准版系统

的本地化部署和数据对接，配置既符合本地化需求也满足国家级标准的业务规

则，平滑迁移历史数据，同时实现跨省、跨部门间数据对接，纵向对接全国残

疾人按比例就业联网认证管理系统，横向对接税务、社保、医保等部门，同时

满足“跨省通办”指导意见和残疾人按比例就业业务要求。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系统功能开发和系统实施部署两项建设内容。  

其中系统功能开发主要包括业务子系统、网报子系统、用户中心、汇聚子

系统、服务子系统等内容；系统部署实施主要包括标准版系统本地化部署、历

史数据迁移、跨部门数据接口开发、联调测试等内容。  

四、项目建设年限及建设地点  

项目建设周期预计为 3个月。  

项目的建设地点项目为“吉林祥云”大数据平台（长春市南关区和美路吉

视传媒枢纽中心）。  



五、投资估算与资金来源  

本期项目总体投资 77.98 万元，资金筹措方式为使用省财政预算资金，不

申请使用“数字吉林”建设专项资金。  

六、采购方式  

该项目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政府采购。  

七、有关要求  

（一）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要求，本着先进性原则、实用性原则、开放

性原则、可重用性原则、灵活性原则开展相关工作，不断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

和应用范围的扩展，充分考虑自身业务的需要，特别是利用好已纳入统一建设

范围的系统资源，避免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并具有一定扩展性和灵活性，为

未来可能接入的系统预留接口。  

（二）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我省政务信息化项目统筹建设的技术

规范和数据规范要求，做好与吉林省政务服务全流程一体化平台、政务服务事

项系统、统一身份认证系统、政务信息共享平台、电子签章、电子证照等全省

统建系统的衔接和业务协同，同时要严格依据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有关规

定，保证政务信息资源的有序归集和共享。  

（三）要按照《“吉林祥云”云网一体化大数据智能平台应用和管理办法

（试行）》（吉政数管理〔2019〕6 号）、《“吉林祥云”云网一体化大数据

智能平台服务指南 V1.0》（吉政数管理〔2019〕9 号）及云平台相关文件要求



做好系统上云工作，使用“吉林祥云”大数据平台资源要立足节约，合理配

置，杜绝闲置和浪费。  

（四）确保全省同一政务服务事项在省市县乡村的基本编码、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设定依据、申请材料等 16 个要素统一，实现同层级政府同一工作部

门的政务服务事项数量基本相近，做到横向可比对、纵向可衔接。  

（五）在项目的采购中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做好采购工作。对中标单位要提出明

确要求，明确建成系统的源代码、著作权应归项目建设的政务部门所有，保障

新建政务信息系统的主权由政务部门掌握。  

（六）该项目批复有效期为 2 年，从本批复日期起计算。在批复文件有效

期内未完成初步设计审批的，项目法人单位应在审批文件有效期届满前的 30 个

工作日之前向我局申请延期。项目批复文件未按规定申请延期的，或虽提出延

期申请但未获批准的，本批复文件自动失效。  

特此批复。  

  

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  

2021 年 11 月 8日  

  


